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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ongqing Machinery & Electric Co., Ltd.*

02722

(1) 選舉一名執行董事；
(2) 吸收合併兩家附屬子公司；及

(3) 建議修訂《公司章程》

本公告乃重慶機電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
市規則」）第13.51(1)條而作出。

1. 選舉一名執行董事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2024年6月20日的公告所披露，本公司收到執行董事楊泉先生的辭
呈，因達到法定退休年齡申請辭去本公司第六屆董事會執行董事及戰略委員會成員
職務。楊泉先生的辭任未導致本公司第六屆董事會人數低於法定最低人數要求，其
辭任亦不會影響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的正常運作，楊泉先生的辭任自
辭呈送達董事會時即時生效。楊泉先生已確認，彼與本公司董事會並無意見分歧，
並無任何有關彼辭任須提請本公司股東（「股東」）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
所」）垂注之事宜。董事會謹此對楊泉先生任職期間對本公司所作貢獻深表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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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代替辭呈後之楊泉先生，經本公司控股股東重慶機電控股（集團）公司提名，本公
司建議選舉秦少波先生為執行董事。選舉秦少波先生為本公司執行董事須待本公司
即將舉行之臨時股東大會（「臨時股東大會」）批准後，方可作實，秦少波先生之詳細
履歷如下：

秦少波先生，56歲，為本公司副總經理、黨委委員。秦先生為高級工程師，於2018年
6月至今擔任本公司副總經理。於2024年7月至今，兼任克諾爾商用車系統（重慶）有
限公司副董事長；於2023年3月至今兼任重慶卡福汽車制動轉向系統有限公司董事；
於2022年11月至今兼任重慶氣體壓縮機廠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重慶水輪機廠有限責
任公司董事、重慶康明斯發動機動有限公司董事；於2020年7月至2022年11月兼任重
慶工業賦能創新中心有限公司董事長；於2018年8月至今兼任重慶機床（集團）有限責
任公司董事；於2015年4月至2018年6月擔任重慶市城口縣委常委、縣委副書記；於
2009年8月至2015年4月歷任重慶市豐都縣委常委、縣政府黨組成員、統戰部部長、縣
委辦公室主任；於2003年2月至2009年8月歷任重慶市經濟委員會高新技術發展與產業
化處副處長、教育培訓處處長；於1997年7月至2003年2月歷任中國兵器工業總公司重
慶建設工業集團開發部二所副所長、中國兵裝集團國家級企業技術中心常務副主任，
中國兵裝集團深圳北方建設摩托車（重慶）製造公司副總經理、中國兵裝集團深圳北
方建設摩托車公司技術質量部部長（其間，於1999年3月至2002年3月在重慶大學工商
管理學院學習，獲工商管理學碩士學位）；於1996年9月至1997年7月在北京理工大學
工業設計系做訪問學者；於1990年7月至1996年9月在重慶建設工業集團任技術員、工
程師。

除上述披露外，於本公告日期，秦少波先生在過去三年內並無在其證券於香港或海
外任何證券市場上市的任何其他公眾公司中擔任任何董事職務，亦無於本公司或本
公司及其聯繫人的其他成員公司擔任任何其他職務。另外，於本公告日期，秦少波
先生與本公司之任何其他董事、高級管理人員、監事、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概無關係，
亦無持有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所指本公司任何股份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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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事宜若獲得臨時股東大會批准，本公司將就選舉秦少波先生為執行董事與彼訂
立服務合約，秦少波先生之任期將自臨時股東大會日期起至當屆董事會任期屆滿為止。
鑒於秦少波先生於二零一八年六月至今擔任本公司副總經理，董事會將根據本公司
高級管理人員薪酬管理制度（「管理制度」）釐定秦少波先生之薪酬。根據管理制度，
秦少波先生擔任執行董事及副總經理的薪酬由基礎年薪人民幣約36萬╱年（稅前）、
績效年薪和任期激勵收入，以及交通津補貼三個部分組成。秦少波先生不會從擔任
本公司其他職位收取任何薪酬。上述所有薪酬已包含在他的服務合同中。

除本公告披露外，目前並無其他與選舉秦少波先生有關的事宜需提請本公司股東注
意或其他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2)(h)至(v)條的規定須予披露的資料。

2. 吸收合併兩家附屬子公司

2.1 本公司吸收合併重慶盛普物資有限公司

吸收合併背景原因

根據重慶市政府、重慶市國資委關於市屬重點國有企業聚焦主業、增強核心功能、
優化整合的會議精神和工作要求，結合本公司戰略發展規劃，推進「減幅縮鏈」
行動，本公司擬吸收合併重慶盛普物資有限公司（「盛普公司」）。

吸收合併可行性

盛普公司為公司全資附屬子公司，公司吸收合併盛普公司，主體適格，符合政
策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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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合併雙方情況

重慶機電股份有限公司（吸收方）

本公司成立於2007年7月，2008年在香港上市，註冊地為重慶市北部新區黃山大
道中段60號，註冊資本人民幣36.85億元。現有全級次企業55戶。主營業務為清
潔能源裝備、高端智能裝備及工業服務三大板塊。

根據本公司年度審計報告，截至2023年12月31日，本公司資產總額人民幣174.86
億元，負債總額人民幣92.46億元，所有者權益人民幣82.4億元，營業收入人民幣
80.59億元，及利潤總額人民幣3.88億元。

盛普公司（被吸收方）

(1) 基本情況

盛普公司成立於1993年7月，是公司全資附屬子公司，註冊地為重慶市北部
新區黃山大道中段60號，註冊資本人民幣2,140.5萬元。現有在冊職工16名。
作為本公司的大宗物資集中採購平台，盛普公司主要承擔以下職能：一是
本公司附屬公司大宗物資集中採購業務；二是為本公司附屬公司提供全方
位代理代銷服務；三是承擔本公司附屬公司廢舊物資、閑置設備處置業務；
四是本公司所持房產受托管理業務。

(2) 資產負債情況

單位：人民幣萬元

財務指標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總資產 10,255.29 8,956.83 4,211.09
淨資產 -21,793.37 -21,747.36 -21,709.03
資產負債率 313% 343% 623%
營業收入 4,735 1,688.99 694.64
利潤總額 -11,022 46.01 38.28
淨利潤 -11,022 46.01 3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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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合併工作方案

本公司吸收合併盛普公司，並成立分公司，採取獨立核算的方式承接後續業務。
盛普公司原經營範圍相應增加到本公司。完成吸收合併後，盛普公司資產、債
權及負債由公司承接。工商注銷前，完成稅務、銀行賬戶等注銷工作。

2.2 本公司吸收合併重慶工業賦能創新中心有限公司

吸收合併背景原因

根據重慶市政府、重慶市國資委關於市屬重點國有企業聚焦主業、增強核心功能、
優化整合的會議精神和工作要求，結合本公司戰略發展規劃，推進「減幅縮鏈」
行動，本公司擬吸收合併重慶工業賦能創新中心有限公司（「賦能中心」）。

吸收合併可行性

賦能中心為本公司全資附屬子公司，本公司吸收合併賦能中心，主體適格，符
合政策規定。

吸收合併雙方情況

重慶機電股份有限公司（吸收方）

本公司成立於2007年7月，2008年在香港上市，註冊地為重慶市北部新區黃山大
道中段60號，註冊資本人民幣36.85億元。現有全級次企業55戶。主營業務為清
潔能源裝備、高端智能裝備及工業服務三大板塊。

根據本公司年度審計報告，截至2023年12月31日，本公司資產總額人民幣174.86
億元，負債總額人民幣92.46億元，所有者權益人民幣82.4億元，營業收入人民幣
80.59億元，及利潤總額人民幣3.88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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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能中心（被吸收方）

(1) 基本情況

賦能中心成立於2011年10月，是公司全資附屬子公司，註冊資本金人民幣
3,000萬。主要從事諮詢規劃服務、企業數字化轉型系統集成、重慶機電工
業互聯網平台等業務。

(2) 資產負債情況

截止2023年12月31日，賦能中心資產總額人民幣8,198萬元，負債合計人民
幣5,512萬元，所有者權益人民幣2,686萬元，資產負債率67%。近三年主要
指標如下。

單位：人民幣萬元

財務指標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總資產 5,174 9,338 8,198
淨資產 2,637 2,659 2,686
資產負債率 49% 72% 67%
營業總收入 1,743 1,493 2,331
利潤總額 17.65 21.27 26.23
淨利潤 17.65 21.27 26.55

吸收合併前提條件

賦能中心目前涉及一起應收賬款訴訟，正在和解談判中，本公司決定待賦能中
心簽署和解協議後對其進行吸收合併；若賦能中心不能簽署和解協議，或其資
產不足以抵償涉訴債務，則本公司考慮對其進行破產清算。

吸收合併工作方案

由本公司對賦能中心進行吸收合併，吸收合併後，賦能中心予以注銷，業務由
盛普分公司承接，賦能中心資產、債權及負債由本公司承接。工商注銷前，完
成稅務、銀行賬戶等注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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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議修訂《公司章程》

根據相關法律法規的精神、原則，結合本公司戰略發展規劃，推進「減幅縮鏈」行動，
本公司擬對《公司章程》做修訂，具體如下：

3.1 為推進本公司清潔能源產業發展，擬將《公司章程》原第12條「經營範圍」新增：
許可項目：發電業務、輸電業務、供（配）電業務；輸電、供電、受電電力設施的

安裝、維修和試驗（依法須經批准的項目，經相關部門批准後方可開展經營活動，

具體經營項目以相關部門批准文件或許可證件為准）。一般項目：發電技術服務；

風力發電技術服務；太陽能發電技術服務；儲能技術服務；電氣安裝服務。

3.2 本公司待賦能中心涉訴案件簽署和解協議等方式化解風險後，對其吸收合併，
將《公司章程》原第12條「經營範圍」新增：技術服務、技術開發、技術諮詢、技
術交流、技術轉讓、技術推廣，軟件開發，軟件銷售，信息系統集成服務，雲計

算裝備技術服務，信息系統運行維護服務，計算機系統服務，智能控制系統集成，

人工智能公共服務平台技術諮詢服務，物聯網技術服務，物聯網應用服務，互

聯網安全服務，人工智能行業應用系統集成服務，區塊鏈技術相關軟件和服務，

數據處理和存儲支持服務，計算機及通訊設備租賃，數字視頻監控系統銷售，

工業控制計算機及系統銷售，機械電氣設備製造、機械電氣設備銷售，通信傳

輸設備專業修理，普通機械設備安裝服務，計算機軟硬件及外圍設備製造，計

算機軟硬件及輔助設備批發，科技中介服務（除依法須經批准的項目外，憑營業

執照依法自主開展經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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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本公司擬在吸收合併盛普公司後，將《公司章程》原第12條「經營範圍」新增：貨
物及技術進出口；在線數據處理與交易處理業務（經營類電子商務）。（依法須經

批准的項目，經相關部門批准後方可開展經營活動，具體經營項目以相關部門

批准文件或許可證件為准）一般項目：供應鏈管理服務；數據處理服務；軟件開發；

軟件銷售；信息系統集成服務；信息系統運行維護服務；信息技術諮詢服務；

互聯網銷售（除銷售需要許可的商品）；技術服務、技術開發、技術諮詢、技術

交流、技術轉讓、技術推廣；非居住房地產租賃；物業管理；會議及展覽服務；

機床功能部件及附件銷售；日用百貨銷售；勞動保護用品銷售；五金產品批發；

金屬材料銷售；家用電器銷售；電工器材銷售；計算機軟硬件及輔助設備批發；

摩托車及零配件批發；文具用品批發；機械零件、零部件銷售；機械設備銷售；

電子元器件批發；電氣設備銷售；石油製品銷售（不含危險化學品）；煤炭及製

品銷售；成品油批發（不含危險化學品）；再生資源回收（除生產性廢舊金屬）；

生產性廢舊金屬回收（除依法須經批准的項目外，憑營業執照依法自主開展經營

活動）。

3.4 本公司發起人之一中國華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已更名，《公司章程》第1條「公
司的發起人」修改為「公司的發起人為：重慶機電控股（集團）公司、重慶渝富資
本運營集團有限公司、重慶建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中國中信金融資產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的建議修訂須待股東於臨時股東大會上以特別決議案方式批准後，方可
作實。



— 9 —

一份載有（其中包括）(1)選舉一名執行董事；(2)吸收合併兩家附屬子公司；及(3)建議修訂《公
司章程》詳情的通函，連同召開臨時股東大會通知，將於2024年11月8日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承董事會命
重慶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總經理
岳相軍

代行董事長職權

中國 •重慶
2024年11月8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岳相軍先生；非執行董事為符義紅先生、朱穎女士、竇波先生
及蔡志濱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盧華威先生、任曉常先生、劉偉先生及柯瑞先生。

* 僅供識別


